
现将景德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7月对我市组织开展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景德镇市惠福商贸有限公司
(一)食品名称:红尖椒（辣椒）和小米椒（辣椒）;购进日期:2025-07-09;不合格项目:红尖椒（辣椒）噻虫胺项目和小米椒（辣椒）镉
(二)产品风险控制
昌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规定时间送达检验结果通知书至景德镇市惠福商贸有限公司,经核查,当事人经营的该批次“红尖椒（辣椒）”是2025年7月9号从经营者汪元丰个体工商户那里采购的，当天采购了10公斤，进货单价是每公斤4.4元，进货金额是44元；红尖椒（辣椒）售价每公斤9.78元，当天卖出6.297公斤，剩余3.703公斤做报损处理是，销售金额61.58元，违法所得61.58元；小米椒（辣椒）是2025年7月9日从南昌市青云谱区老涂蔬菜批发部采购的，当天采购3.75公斤，采购单价是每公斤是8元，采购金额是30元。小米椒（辣椒）售价每公斤15.96元，当天售出3.242公斤，剩余0.508公斤做报损处理，销售金额51.74元，违法所得51.74元；总共违法所得 113.32元。
(三)原因排查及整改情况
经排查,该批次不合格食品是运输环节导致,由于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涉案货值金额较少、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社会危害后果较小，在接到不合格报告通知时，及时在摊位张贴发布召回公告，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该店停止向供应不合格食品的菜农进货，并保证做好食品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工作等整改措施,确保采购的食品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安全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四)行政处罚
景德镇市惠福商贸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食用农产品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鉴于当事人销售的香蕉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是初次违法行为；其违法行为并非主观故意；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以及食源性事故；收到不合格报告后立即进行召回与整改。
我局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并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积极整改，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综上，当事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第四项建议对当事人免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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